附件9
巴中市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情认定责任书

（参考样本）

目标考核监督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甲方）

目标责任承担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乙方）

为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权益，合理使用医疗卫生资源，加强门诊慢特病的管理，做好门诊慢特病检查、认定工作，根据《巴中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〈巴中市门诊慢特殊疾病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巴医保发〔2022〕  号）要求，特签定门诊慢特病病情认定责任书。

一、甲方职责

1.负责对门诊慢特病认定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与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沟通协调。

2.对门诊慢特病的检查、病情认定和医疗服务等工作中采取冒名顶替检查、伪造报告单、虚列医疗费用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按照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和《四川省医务人员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给予处理。

二、乙方职责

1.熟悉基本医疗保险政策，掌握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及诊疗范围，严格按照认定标准对申请人给予认定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
2.对参加门诊慢特病认定（复查）人员，认定医师必须认真核对其身份，做到人证相符，对来参加认定的申请人给出认定结论。

3.严禁放宽认定标准、严禁人情认定等违规行为，实行“谁签字、谁负责”，认定人员对其给出的认定结论承担一切责任。

4.对参加认定（复查）的人员按规定进行相关检查，不允许扩大或减少检查范围。

此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执行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年   月   日

